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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第 10 屆第 10 次醫事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

時 間：104 年 3月 15 日（星期日）上午 10時 30 分

地 點：台北市安和路一段二十七號九樓(第二會議室)

出 席：施肇榮、王宏育、呂英世、林義龍、程榮輝、楊玉隆、趙堅

請 假：王欽程、吳梅壽、李文棟、李建成、張金石、曹昌堯、陳信利

主 席：陳召集委員夢熊

列 席：李志宏、林忠劭、黃幼薰、盧言珮、高于婷

記錄：劉俊宏

壹、主席報告

鑒於《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》(草案)第四條擬定一百床以上醫院應

設置醫療糾紛關懷小組，爰本會依據本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建議，於昨(14)日假台

大醫院第七講堂以全國視訊連線方式，召開「醫療糾紛關懷模式機制之經驗與成

果分享」研討會，會中邀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醫護管理處劉處長越萍、臺中市政

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謝科長佳玲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醫政科王科長鳳玉分別提供

現行醫療糾紛關懷機制臺北區、中區及南區之經驗與成果分享，場面相當熱烈。

就該草案第四條第三項擬定診所及其他醫療機構發生醫療糾紛時，應委由「專

業團體」負責提供關懷服務乙節，本人認為將來執行上可能面臨困難，因此，將

建議蘇理事長清泉，合併本項與第二項，使診所及其他醫療機構指定「專業人員」

為說明、溝通、協助及關懷服務即可，無庸委由專業團體負責。

最後，謹向各位委員拜個晚年，祝福大家新年順利。

貳、上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

一、第 10 屆第 7次醫事法規委員會臨時動議

第四案：對於近日媒體報導黃明和總裁案，有扭曲事實及報導偏頗情事，

嚴重傷害醫界形象，本會是否提出反制行動，提請討論。

決 定：(一)請秘書處向中華民國新聞媒體自律協會詢問該會函復所稱

「暫予擱置」乙節之期限。

(二)建議本會持續與媒體記者聯繫情誼，尤其與主編之交流，

至為重要。

(三)建議本會研議應如何鼓勵媒體多加報導友我醫界之新聞及

題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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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 10 屆第 9次醫事法規委員會討論事項

第四案：對於食藥署擬開放指示用藥 13品項，為維護國民健康，宜有配

套措施。

決 定：請秘書處追蹤食品藥物管理署「指示藥品及成藥諮議小組」是

否已增聘謝教授炎堯及李教授秉穎為委員，及是否已寄發 104

年 3月 31 日之開會通知。

三、餘洽悉。

參、討論事項

一、案由：請研議是否繼續推動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(草案)案。(提

案單位：秘書處)

結論：(一)建議俟衛福部「鼓勵醫療機構辦理生育事故爭議事件試辦計劃」

及「鼓勵醫療機構妥善處理手術及麻醉事故爭議事件試辦計劃」

執行期間屆滿後，視其成效，再研議是否繼續推動《醫療糾紛

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》(草案)。

(二)倘前項建議有執行方面之疑慮，則建議草案第 33條修正如后：

建議修正草案條文 原草案條文 說明

第 33條

前條第一款醫療風險

分擔金以醫療機構為

繳納對象，醫療機構並

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規

定期限內繳納之。

醫療風險分擔金按醫

療機構每年醫療費用

總額之一定比率計算

繳納，實施第一年定為

千分之一；第二年起由

中央主管機關視實際

情形，衡酌基金財務收

支狀況，於千分之三範

圍內，調整其比率。

第一項規定繳納期

限，前項醫療費用總額

認定方式、分擔比例、

加權、繳納方法及其他

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

第 33條

前條第一款醫療風險

分擔金以醫療機構為

繳納對象，醫療機構並

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規

定期限內繳納之。

醫療風險分擔金按醫

療機構每年醫療費用

總額之一定比率計算

繳納，實施第一年定為

千分之一；第二年起由

中央主管機關視實際

情形，衡酌基金財務收

支狀況，於千分之三範

圍內，調整其比率。

第一項規定繳納期

限，前項醫療費用總額

認定方式、分擔比例、

加權、繳納方法及其他

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

為符合基金設立之公

平、合理及量能原則，

應就醫療事故補償基

金之各項來源設定上

限，其醫療機構及醫事

人員繳納之醫療風險

分擔金，應比照政府部

門，設為不超過醫療事

故補償基金之百分之

三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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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醫療機構係全民健康

保險特約醫療機構

者，其醫療風險分擔金

得由全民健康保險保

險人於支付醫療機構

醫療費用時，逕予扣繳

撥入補償基金。

前條第一款醫療機構

及醫事人員繳納之醫

療風險分擔金及第二

款政府預算撥充各以

不超過前條醫療事故

補償基金總額之百分

三十為上限。

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醫療機構係全民健康

保險特約醫療機構

者，其醫療風險分擔金

得由全民健康保險保

險人於支付醫療機構

醫療費用時，逕予扣繳

撥入補償基金。

前條第二款政府預算

撥充以不超過前條醫

療事故補償基金總額

之百分三十為上限。

(三)建議將本案及前二項意見，提本會 104 年 5 月 31 日「2015 年

全國醫師共識會議」研議。

二、案由：請研議「人類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例」中醫

事人員發現感染者、感染者之屍體其通報時限與罰則修正後產生之

規定疑義案。(提案單位：秘書處)

結論：建議配合《傳染病防治法》第 39 條及第 64 條之規定，修正《人類

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例》第 13條第 1項及第

23 條如后：
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

第 13條第 1項
醫事人員發現感染者應於一週內向地
方主管機關通報；其通報程序與內
容，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。

第 13條第 1項
醫事人員發現感染者應於二十四小時
內向地方主管機關通報；其通報程序
與內容，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。

第 23條
違反第十一條第三項、第十二條、第
十四條、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四項、
第十五條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
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醫事人員違反第十三條、第十七條規
定者，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
元以下罰鍰。

第 23條
違反第十一條第三項、第十二條、第
十四條、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四項、
第十五條之一或第十七條者，處新臺
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醫事人員違反第十三條規定者，處新
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
鍰。

三、案由：請研議「中醫師得否開具與判讀醫事檢驗單、X 光會檢單及心電圖

檢查單」之項目與資格要件。(提案單位：秘書處)

結論：是否開放特考及格中醫師「開具」及「判讀」醫事檢驗單、X 光會

檢單及心電圖檢查單乙節，建議函復衛福部併副知中醫師公會全聯

會意見如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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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考量特考及格中醫師於國內醫學院校修習相關醫學課程後，仍

不具有「判讀」醫事檢驗單、X 光會檢單及心電圖檢查單之充

分能力，爰不宜開放其具「判讀」資格。

(二)是否開放特考及格中醫師「開具」醫事檢驗單、X 光會檢單及

心電圖檢查單，宜由衛福部明定相關繼續教育及審核資格條件

後決定之。

四、案由：請研討苗栗縣醫師公會函有關該轄衛生局發函「無聘用藥事人員執

業及醫師處方箋釋出」之醫療機構向藥廠購入藥品並提供、供應、

讓渡、轉讓與藥局之行為，涉違反藥事法相關規定，建請本會協助

解釋及處理案。（提案人：施副召集委員肇榮，附議人：陳召集委員

夢熊）

結論：(一)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103 年 11 月 24 日苗衛藥字第 1030030321 號

函說明二似已增加說明一所列《藥事法》第 15 條、第 19 條及

第 27 條等規定所無之限制，而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疑慮，爰建

議苗栗縣醫師公會函請該局再闡釋其相關依據。

(二)本委員會對於診所購入藥品後，無償提供、轉讓或讓渡診所旁

藥局等執行藥品供應業務之行為，不表認同，而應由藥局自行

購入藥品。

(三)建議函請苗栗縣醫師公會，提醒診所醫師會員不應有購入藥品

無償提供、轉讓或讓渡診所旁藥局等執行藥品供應業務之行

為，而應由藥局自行購入藥品。

五、案由：建請建議衛福部研議對於私立醫療機構因原負責人死亡，即認定無

開業事實乙事，造成其他原執登在診所服務醫師或合夥醫師因而須

同步暫停醫療業務，其工作權因而受損？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原則？

(提案人：林委員義龍)

結論：(一)建議函請衛福部同意下列意見：

1.倘診所設置主體無異動而僅單純變更負責人者，得比照公市

立或法人醫院依負責人變更辦理，而非要求視同新開業手續

辦理登記。

2.私立醫療機構負責人死亡時，如原診所有其他執登服務醫

師，應得於一定期限內得繼續執行醫療業務。

(二)前項建議敦請蘇理事長清泉於104年 3月 16日與衛福部醫事司

王司長宗曦研商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 16條會議中先予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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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案由：請研議「推動診所電子病歷互通案」相關法規疑慮。(提案單位：秘

書處)

結論：(一)本委員會對於「推動診所電子病歷互通案」相關法規疑慮如后：

1.主管機關、病人及醫療機構三方對於醫療責任釐清之爭議。

2.由病人簽署之紙本調閱同意書期間，究限於當時或至病人明

示取消為止之爭議。

3.電子病歷出現錯誤或濫用時，責任歸屬之爭議。

(二)建議將參與「推動診所電子病歷互通案」所應注意之事項，告

知醫師會員。

七、案由：以法規的觀點，建議衛福部（健保署，國健署）的藥事服務費給付，

不宜一國兩制。(提案人：王委員宏育；附議人:王委員欽程)

結論：考量中央健保署業已調高各項門診藥事服務費支付點數各三點，爰

建議函請國健署比照調高醫療院所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之藥事服務

費。

八、案由：建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將「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（特

約醫院、診所、助產機構、精神復健機構、居家護理機構適用）」再

細分不同醫療機構、其他不同醫事服務機構分別簽約，以符合健保

實際現況、總額分配精神。(提案人：陳召集委員夢熊；附議人：施

副召集委員肇榮)

結論：因本會業於 103 年 12 月 4 日以全醫聯字第 1030002675 號函請中央

健保署將不同醫事服務機構合約分開訂定及簽約，且該署已函復納

入下次研商合約之討論內容，爰本案請秘書處持續追蹤辦理之。

九、案由：有關近來不斷發生部分診所遭中央健保署查有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

供醫事服務之情事，本會如何因應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秘書

處)

結論：(一)為維護病人安全，病人仍應親自就診。

(二)為因應病人之需求及考量電話與視訊科技不斷進步，建議函請

衛福部研議放寬《醫師法》第 11條所定「親自診察」之限制。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

伍、散會：下午 2時 30 分


